
关于认真做好新生党员档案材料审核工作的通知

为进一步规范新生党员（含专升本、硕士研究生）入党材料的审核工作，确保新生党员队伍质量，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和校党发[2010]16号文件精神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检查审核的主要内容
1、检查是否具备入党条件。如出生时间与发展入党时间对照，看其入党时是否年满18周岁；确定积极分子时间与入党时间对照，看其培养教育的时间是否在一年以上；学生所在的学校（单位）与发展入党的学校（单位）对照，看其是否是在就读学校或工作单位入党等。

2、检查档案材料是否齐全、真实。按照校党发[2010]16号文件第二十条所规定的材料名称（或吉首大学党委组织部印制的《党员档案袋》封面上的材料名称）逐项对照、清点、核对，看其入党材料是否齐全。

3、检查入党手续（程序）是否完备、规范。按照规定和要求，对其《入党志愿书》和全部入党材料进行整体对照，综合分析、判定，看其手续（程序）是否完备、规范。如培训、考察、政审、公示、党支部的讨论、决议、党委审批等手续（程序）是否完备规范。

二、对审核结果的处理

1、审核完成后，要根据不同情况，分类进行登记（见附表），并按照分类进行处理。
（1）入党材料齐全、手续（程序）完备的，及时到组织部接转党组织关系。
（2）入党材料不齐全、手续（程序）不完备的，提出整改意见。
（3）明显违反规定，问题突出的，不予认可。如：①入党时不满18岁；②未经党校集中培训；③培养教育的时间不满一年；④未经政治审查，无政审材料；⑤ 跨越本单位的党组织发展入党；⑥《入党志愿书》填写混乱，明显有造假嫌疑等。
2、将书面及电子审核登记表表连同其档案送交党委组织部复核。复核合格的，办理组织关系转接手续；复核不合格，有问题的档案，组织部将结合各总支建议，按照有关规定办理。
三、加强对新生党员档案检查审核工作的领导

对新生党员档案进行检查审核，是一项严肃而慎重的工作，各党总支要切实加强领导，安排责任心强、熟悉党员发展工作的同志具体负责审核工作。对档案材料问题较多的新生党员，党总支主要负责人要与其进行谈话，就党的基础知识、入党条件、手续（程序）等进行询问，了解真实信息，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。
每年秋季新生入学后，各党总支须在一个月以内，按校党发[2010]16号文件的规定，认真做好检查审核工作，以确保新生党员在档案材料齐全、真实和入党手续（程序）完备、规范的情况下，及时接转组织关系，编入党支部参加组织生活。
附：新生党员档案材料审核登记表 
吉首大学党委组织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0一二年九月三日
附表：

     年新生党员档案材料审核登记表

总支名称：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总支书记签名：            审核截止时间：             
	序号
	原学校（单位）
	姓名
	性别
	身份证号码
	籍贯
	学历
	第一份入党申请书时间
	确定积极分子时间
	入党时间
	审核结果及存在的主要问题
	处理建议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